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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8〕743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转发广东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全省房屋

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各有关单位：

现将《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全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建质函〔2018〕2234号）转发给你们，并结合《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开展全市房地产企业落实安全责任专项检查的紧急通知》（佛建管函〔2018〕867号）和我局印发的《全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生产百日攻坚治理行动方案》，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实施安全生产许可证动态核查

各镇（街道）要对处于危大工程施工阶段的受监房屋市政工程项目施工总承包企业开展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动态核查并建立台账，对核查发现不满足《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等安全生产相关法规的，责令限期改正并依法处理；经整改仍未达到规定安全生产条件的，要将相关材料上报我局。

二、开展房地产企业落实安全责任专项检查

各镇（街道）要开展房地产企业落实安全责任专项检查，检查内容包括按规定办理施工许可证和施工安全监督手续情况；是否存在违法发包、肢解发包等情况；保障安全施工措施费用和合同约定工期的情况。从即日起至10月9日，督促辖区内房地产企业对开发项目开展自查自纠，并对照检查内容建立自查台账，留置备查；10月10日至10月15日，对辖区内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执法检查，将今年以来发生安全事故的房地产企业列为重点检查对象；10月16日至10月18日，对本地区检查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分析，并于2018年10月17日前将专项检查总结及情况汇总表（详见附件）报我局。

三、实施台账清单管理，总结攻坚情况

各镇（街道）要通过建立“四台账一清单”（项目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台账、危大工程安全监管台账、动态核查台账、安全生产违法处罚台账、重大事故隐患清单），摸清底数，整改到位，确保重大隐患全部“清零”。“四台账一清单”的落实情况将作为我局检查和考核的重要内容，其中，危大工程安全监管台账和动态核查台账（省厅文件附件1和附件2）请于10月29日前报送；重大事故隐患清单、安全生产违法处罚台账和攻坚行动工作总结请于2019年1月1日前报我局。

附件：房地产企业落实安全责任专项检查情况汇总表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9月30日         
（联系人：钟暾，联系电话：86231980，邮箱：274364619@qq.com）
  抄送：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土规划和城市建设局。

附件

房地产企业落实安全责任专项检查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
	项目
	内容
	数量

	房地产企业及开发项目情况
	本地区房地产企业（家）
	

	
	本地区房地产开发项目（个）
	

	检查情况
	本地区开展检查次数（次）
	

	
	检查房地产企业（个）
	

	
	检查房地产开发项目（个）
	

	
	检查房地产企业违法违规行为（起）
	

	
	其中：未办理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起）
	

	
	存在违法发包行为（起）
	

	
	未保障安全施工措施费用（起）
	

	
	压缩合同约定的工期（起）
	

	执法情况
	处罚企业数（家）
	

	
	罚款（万元）
	

	
	责令项目停工整改（处）
	

	
	责令企业停产停业（家）
	

	宣传情况
	媒体宣传（起）
	

	
	曝光案例（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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